辅导员工作量化考核指标体系
	观测点
	考核内容及计分标准
	分值
	支撑材料及数据来源

	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
（15'）
	（1）组织、指导学生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、中国梦宣传教育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“四史”学习教育等政治理论学习、主题班会或主题教育活动，每学期不少于5次，每学年不少于10次；
	5'
	由学院党委认定，并向学工部提供数据。

	
	（2）为学生讲授党团课，每学期不少于2次，每学年不少于4次；
	4'
	

	
	（3）能及时掌握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和思想状况，每月至少与15人次，每学年至少与150人次学生谈心谈话并形成有效工作台账。
	6'
	以学工部记录数据为准。

	党团和班级建设
（10'）
	（1）召开分管的学生骨干工作会议、培训、团建等，每学期不少于2次，每学年不少于4次；
	2'
	由学院党委认定，并向学工部提供数据。

	
	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针对分管党支部的学生或分管年级的学生开展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、学生党员的培养、教育、管理服务等活动，指导党团支部、班级组织建设活动，每学期不少于3次，每学年不少于6次；
	3'
	

	
	（3）分管的党团班获得本学年校级先进党支部、先进班集体、五四红旗团支部，每项得2分，获得本学年校级政治理论学习先进团支部，每项得1分。
	5'
	以学工部记录数据为准。

	学风建设
（15'）
	（1）深入学生课堂听课或看课，每学期不少于5次，每学年不少于10次；
	5'
	以学工部记录数据为准。

	
	（2）组织学风建设或专业思想教育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，每学期不少于2次，每学年不少于4次；
	2'
	由学院党委认定，并向学工部提供数据。

	
	（3）针对分管的学业困难学生群体，按照学业预警与帮扶工作要求，做到工作有记录、帮扶谈话全覆盖；
	3'
	

	
	（4）分管的班级获得本学年校级优良学风示范班、学风建设成效班，每项得1分；
	2'
	以学工部记录数据为准。

	
	（5）学年内分管的学生中未出现因考试作弊、学术不端等行为被处分的，得3分；因考试作弊、学术不端被处分的每人次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	3'
	

	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
（10'）
	（1）组织开展分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，每学期不少于2次，每学年不少于4次；
	2'
	由学院党委认定，并向学工部提供数据。

	
	（2）积极开展心理问题及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工作，每学期开展月排查不少于4次，每学年不少于8次；
	3'
	

	
	（3）被重点关注的学生信息更新及时记录完备；
	3'
	以学工部记录数据为准。

	
	（4）分管学生参加校级心理活动获奖每项得0.5分，个人及分管学生参加省级心理活动获奖每项得1分。（相同活动得分就高不就低）
	2'
	

	学生日常事务管理
（20'）
	（1）辅导员入住学生公寓得2分，住宿辅导员未按要求入住学生公寓经查实每次扣0.5分,扣完为止；
	2'
	以学工部记录数据为准。

	
	（2）经常性地深入学生宿舍，了解学生思想动态，定期召开班会或学生座谈会，每学期不少于10次，每学年不少于20次；
	10'
	由学院党委认定，并向学工部提供数据。

	观测点
	考核内容及计分标准
	分值
	支撑材料及数据来源

	学生日常事务管理
（20'）
	（3）建立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库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并落实到位；
	3'
	由学院党委认定，并向学工部提供数据。

	
	（4）本学年内分管年级学生参军入伍1人得1分；
	2'
	以学工部记录数据为准。

	
	（5）对学校奖助勤补免等各类资助政策及时宣讲、落实到位，评定过程公开公平公正，无投诉现象；
	3'
	

	
	（6）根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违规违纪学生严管厚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严格进行“四必谈”，未按时进行“四必谈”或记录不全者，每人次扣1分；
	扣分项
	

	
	（7）在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中，出现工作失误、错误，被投诉或举报，经核实属实者每次扣1分。
	扣分项
	

	网络思政教育
（10'）
	（1）面向学生开展文明上网、网络安全、争做好网民等主题网络安全素养教育，每学期不少于1次，每学年不少于2次；
	1'
	由学院党委认定，并向学工部提供数据。

	
	（2）通过易班等各类官方新媒体平台发布思政教育方面的个人原创作品，在师生中产生热烈反响，每篇得1分；
	2'
	以报送学工部的材料，经学工部认定为准。

	
	（3）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网络文化作品比赛中获奖，校级比赛每次得1分，省级以上比赛每次得2分；
	3'
	

	
	（4）辅导员以第一作者发表工作相关的宣传报道，学校易班平台每篇得0.5分，聚焦院处每篇得1分，新闻焦点每篇得2分，省级及以上媒体每篇得3分。
	4'
	

	校园危机事件应对
（5'）
	（1）通过专题讲座、年级会议、主题班会等形式，开展学生层面稳定安全教育，每学期不少于2次，每学年不少于4次；
	2'
	由学院党委认定，并向学工部提供数据。

	
	（2）分管的学生保持安全稳定，未出现校园危机事件。
	3'
	以学工部记录数据为准。

	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
（5'）
	（1）针对分管年级学生组织开展就业形势政策教育、职业生涯规划、就业能力提升等指导活动，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，每学期不少于2次，每学年不少于4次；
	2'
	由学院党委认定，并向学工部提供数据。

	
	（2）主动参与就业市场开拓、就业实习等相关活动，每次得1分。
	3'
	

	理论和实践研究
（10'）
	（1）参加本学年学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笔试，笔试成绩转换为百分比，百分比×5为本项得分；
	5'
	以学工部记录数据为准。

	
	（2）按时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教育、培训、会议等活动，得3分，无故缺勤1次扣1分，请假或他人替会每次扣0.5分；
	3'
	

	
	（3）参加由辅导员协会举办的教育、培训等活动，出勤率达到60%以上。
	2'
	




